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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浙江省嘉興市，二零二四年七月四日

在本公告之日，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、姜瑾華女士、阮澤雲女士、魏葉忠先生和沈其甫先生，
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攀女士、華富蘭女士和吳幼娟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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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

公司”）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一阮洪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39,843,400 股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 18.71%。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后，阮洪良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

41,650,000 股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.47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77%。 

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阮洪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姜瑾华女士、阮泽云女士、

赵晓非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,121,571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7.70%。本次

部分股份质押后，阮洪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姜瑾华女士、阮泽云女士、赵晓非

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41,650,000 股，占四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3.71%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1.77%。 

● 因公司“福莱转债”处于转股期，本公告所涉及的股本占比计算以 2024 年 7

月 3 日公司总股本 2,351,324,281 股为基数。 

 

一、 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

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一阮洪良先生的通知，获悉其将所

持有的本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办理了补充质押手续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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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洪良 是 2,800,000 否 是 
2024年7

月4日 

2024年9

月5日 

国泰君安

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 

0.64% 0.12% 
补充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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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洪良 是 3,200,000 否 是 
2024年7

月4日  

2024年9

月25日  

国泰君安

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 

0.73% 0.14% 
补充质

押 

 

二、股东累计质押股份的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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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洪良 439,843,400 18.71 35,650,000 41,650,000 9.47 1.77 0 0 0 0 

姜瑾华 324,192,600 13.79 0 0 0.00 0.00 0 0 0 0 

阮泽云 352,735,000 15.00 0 0 0.00 0.00 0 0 0 0 

赵晓非 4,800,000 0.20 0 0 0.00 0.00 0 0 0 0 

合 计 
1,121,571,000

（注 1） 
47.70 35,650,000 41,650,000 

3.71 
（注 2） 

1.77 0 0 0 0 

注 1：阮洪良先生持有公司 A 股无限售股 439,358,400 股、H 股无限售股 485,000 股；姜瑾华女士

持有公司 A 股无限售股 324,081,600 股、H 股无限售股 111,000 股；阮泽云女士持有公司 A 股无限

售股 350,532,000 股、H 股无限售股 2,203,000 股；赵晓非先生持有公司 A 股无限售股 4,800,000
股。上述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1,121,571,000 股。 㐬㠰〬〱㐲ㄮ㌰ㄠ称呤਼䉄䌠ਯ呔䄲㠾嵔䨊䔳‾㹂䑃 ⽃称呤ਜ਼㰳㙄㄰㉄㜾㈱㘮㤠㰴䌵䔲㌲䐰㑃㄰䙁㌰䘱䈾ⴱ㈮ㄠ㰱范ㄱ㤠⠰〰⥝告੅䵃䔳㙄ㄾ嵔䨊䕍䌠ਯ　〰



2、阮洪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、关

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。 

3、阮洪良先生具备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，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。在

本次质押期限内，若公司股价波动到预警线时，阮洪良先生将采取补充抵押物或

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。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。 

4、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，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零二四年七月五日 


